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滔发〔2026〕12号


中共滔溪镇委员会
关于调整滔溪镇党政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直（属）各部门：
经镇党委研究，决定调整滔溪镇党政领导工作分工，具体如下：
莫志祥：党委书记，主持镇党委全面工作。
汤婧婷：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，主持政府全面工作，分管财政财贸线，主管金融、财政财务、统计，负责发改、审计、国有资产等工作。
张  城：党委副书记、统战委员，协助书记工作，主持党政党建应急线工作，主管党建办公室，负责政协、妇联、统战、民族宗教、侨务、科协、安全生产、突发公共事件（含防汛抗旱、地质灾害、森林防火、消防安全、抗震救灾、防灾减灾、社会安全等）的牵头与处置、茶叶、中药材产业发展以及社会工作。联系新联村、斗山村。
李险峰：党委委员、人大主席、政法委员，主持农业农村政法线工作，分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，负责人大、政法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维护稳定、信访、防范邪教、平安建设、禁毒、综治民调、农业农村、农业产业发展、农业机械、林业、畜牧兽医水产渔政、农民减负、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、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、土地流转、惠农政策落实、水利工程维护管理、河道湖泊与水库治理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河长制、林长制、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等工作。联系上马村、金山村。
向  浩：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，分管党建办公室，负责基层党建、乡村振兴人才服务与管理、党务场所管理、党务平台管理与维护、组织人事、机构编制、老干、老科协、工会、志愿服务、绩效考核等工作。联系方谷村。
周文武：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，主持执法线工作，分管退役军人事务站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负责武装、创卫、市场监督管理和食品安全、镇区设施建设和管理（含保洁）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、优抚帮扶等工作。联系滔溪社区。
夏  谦：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，主持自然资源线工作，分管自然资源和村镇建设事务中心，负责自然资源（含林业资源）、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、村镇规划建设、村镇管理、耕地保护、农村宅基地管理与农村住房建设、保障性住房建设、地质灾害隐患排查、征地补偿与拆迁、西片区开发、田长制等工作。联系滔东社区。
李  勇：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，主持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线（乡村振兴办公室）工作，分管经济和生态办公室、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，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（包括驻村帮扶日常管理考核）、重点项目建设（牵头“百花寨项目”）、经济社会调查统计、招商引资、交通建设（含交通安全）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管理、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管理与处置、供销、金融安全等工作。联系梅兰坪村、乐坪村。
李  波：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主持纪检监察线工作，分管纪检监察办公室，负责纪检、监察，党风廉政建设、督查督办等工作。联系文溪村。
喻  琪：副镇长，分管党政办公室，负责宣传、网信、共青团、意识形态、营商环境、数据、服务窗口、节能减排、文明创建、镇长热线、档案管理等工作。联系英家村。
李冬来：副镇长，协管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线，负责教育、民政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文化旅游广电体育、防溺水等工作。联系长乐社区。
李伟明：正科级干部，协助李勇工作。
李华余：主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工作。联系南山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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